附件１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部级科技创新平台
2026年开放课题资助指南

一、资助方向
（一）自然资源部复杂构造区非常规天然气评价与开发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1.重点课题
（1）页岩成岩作用与孔隙协同演化特征研究。贵州地区牛蹄塘组页岩无机组分的成岩作用类型、特征及成岩序列；页岩有机成岩作用类型、特征及演化过程；页岩无机-有机成岩作用下孔隙协同演化特征。
（2）黔西煤岩变形破坏特征及地质力学特征评价。黔西深部煤岩多受载条件下变形破坏特征及岩石物理特征研究；煤岩变形破坏的地球物理响应规律；融合跨频段声波传播特征、测井信息、地震信息的深部煤岩地质力学参数区域化理论与技术研究。
（3）煤层气井煤粉结垢机理及超疏水防垢调控。贵州省典型煤层气压裂井返排液煤粉物化特性与运移规律；煤粉沉积量与返排液组分、流场、管柱表面特性定量表征；煤粉金属表面沉积、电化学腐蚀及压裂返排液结垢机理；长效超疏水涂层、防垢性能及产气性能改善效果。
2.基础课题
（1）黔南下石炭统重力流沉积及对页岩的控制机理。黔南紫云-墩操地区下石炭统打屋坝组重力流沉积特征、识别标志及岩相类型；重力流沉积时空展布与页岩耦合关系；重力流发育区与页岩有利层空间配置规律及控制机理；重力流约束下的页岩有利区段预测方法。
（2）支撑裂缝内煤粉吸附-团聚-堵塞机制研究。黔西构造发育区煤层气井支撑裂缝内煤粉在密集堆积支撑砂体中堵塞机制研究；匹配煤粉堵塞的分散剂优选。
（3）煤层气排采井井底流压智能调控技术研究。贵州典型煤层气井排采管控参数的波动特征与主控因素；人工智能驱动的井底流压波动高精度时序预测模型；煤层气井分阶段排采管控优化方案与智能排采调控技术框架。
（二）自然资源部贵州喀斯特山地国土生态与土地利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开放课题
1.喀斯特复杂场景土地覆盖遥感智能解译研究。喀斯特复杂场景地貌单元识别与分区；土地覆盖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差异分析，土地利用覆盖解译精度提升研究。
2.喀斯特山区林耕空间布局优化研究。喀斯特山区林耕空间布局优化研究。喀斯特山区林耕空间现状、利用特征分析；实施林耕空间优化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优化林耕空间布局的政策。
3.喀斯特山区“三生”空间布局优化研究。喀斯特山区“三生”空间现状，时空特征演化驱动机制；多情景下“三生”空间布局优化；喀斯特山区“三生”空间优化策略与调控路径。
4.喀斯特山区乡村微气候下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研究。基于多源数据整合的喀斯特山区乡村微气候特征识别及其耦合机制解析；乡村人居环境微气候适应性优化策略。
二、资助额度及研究周期
（一）自然资源部复杂构造区非常规天然气评价与开发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1.重点课题。每个课题资助10万元，研究期限2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开始计算）。
2.基础课题。每个课题资助5万元，研究期限2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自然资源部贵州喀斯特山地国土生态与土地利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开放课题
每个课题资助7.5万元，研究期限2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课题管理
（一）获资助的课题负责人须按要求，完成课题中期评估、验收结题等各阶段汇报工作，并提交相应资料。
（二）获资助的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须严格执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省级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黔府办发〔2016〕4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发〔2022〕11号）的规定，落实专款专用，经费使用必须在课题起止期限内。
（三）获资助的课题负责人及所在单位应主动接受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的监督检查。对不接受监督检查或监督检查发现课题未按研究计划执行的，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有权终止资助。
（四）课题验收结题后一个月内，需向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提交开放课题全部成果报告及相关资料。
四、预期成果
预期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自然资源部复杂构造区非常规天然气评价与开发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1.课题研究报告1份；
2.重点课题：课题负责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EI期刊论文不少于2篇（授权发明专利1件可抵1篇论文）；
基础课题：课题负责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EI期刊论文不少于1篇，或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1件。
（二）自然资源部贵州喀斯特山地国土生态与土地利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开放课题
1.课题研究报告1份；
2.课题负责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SSCI/CSSCI/EI/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不少于1篇，或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1件，或发表高水平咨政建言文章不少于1篇。
五、成果共享
（一）自然资源部复杂构造区非常规天然气评价与开发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1.资助课题所取得的论文等学术成果，属课题组成员所在单位共同所有。产生专利或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贵州省油气勘查开发工程研究院应作为专利权人或著作权人之一。
[bookmark: _GoBack]2.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由课题组成员所在单位联合申请成果鉴定或申报成果奖励。成果转让的获利由课题组成员所在单位共享，比例自行协商。
3.资助课题所发表的论文、论著、研究报告、资料、鉴定证书以及申报成果时，自然资源部复杂构造区非常规天然气评价与开发重点实验室（Key Laboratory of Unconventional Natural Gas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omplex Tectonic Areas,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应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同时应在致谢栏或首页脚注标注开放课题基金编号。
（二）自然资源部贵州喀斯特山地国土生态与土地利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开放课题
1.资助课题所取得的论文等学术成果，属课题组成员所在单位共同所有。产生专利或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贵州省自然资源勘测规划研究院应作为专利权人或著作权人之一。
2.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由课题组成员所在单位联合申请成果鉴定或申报成果奖励。成果转让的获利由课题组成员所在单位共享，比例自行协商。
3.资助课题发表论文、论著、研究报告、资料、鉴定证书以及申报成果时，自然资源部贵州喀斯特山地国土生态与土地利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Station of Guizhou Karst Mountain Land Ecology and Land Use，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及依托单位须为前三署名单位，同时应在致谢栏或首页脚注标注开放课题基金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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